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落实儿童优先原则，推动儿童活动阵地建设，针对现阶段儿童的需求，涉及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潜能开发训练、心理健康疏导、才艺风采展示等活动，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事项依据
	1、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51号）第四条“主要职责”和第五条“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设1个内设机构”；

2.《沂源县妇女联合会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源妇发〔2021〕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综合服务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王鑫

	
	办公电话
	0533-3241178

	服务能力
	配备在编人员4名、电脑4、打印复印设备2，公众号宣传，自有房屋场地、财政资金保障。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女性

	备  注
	


儿童活动筹划组织

儿童活动筹划组织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儿童活动筹划组织

二、办理依据

（一）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51号）第四条“主要职责”和第五条：“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设1个内设机构”；

（二）《沂源县妇女联合会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源妇发〔2021〕1号）。
三、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

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 沂源县胜利路13号

四、办理条件

（一）在沂源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的法人事业单位；

（二）县编办批准的业务宗旨和范围内容；

（三）有固定的场所、师资和人员队伍；

（四）开展的业务是现阶段儿童需求；

（五）财政资金保障。

五、申请材料

（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二）设立沂源县儿童系列活动项目。

六、基本流程

（一）在沂源县妇联“沂源女性”微信公众平台下发活动通知；

（二）参加活动人员电话或网上报名；

（三）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开展适合儿童特点的有关活动。

七、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八、办理时限

全年。

九、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综合服务科

2.电话咨询：0533-3241178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女性
儿童活动筹划组织流程图


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协作，发展壮大巾帼志愿者队伍，联系服务女性社会组织，开展扶贫助困等公益活动，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方式，关爱困境妇女、儿童和家庭。

	事项依据
	1、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51号）第四条“主要职责”和第五条“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设1个内设机构”；

2.《沂源县妇女联合会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源妇发〔2021〕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综合服务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王鑫

	
	办公电话
	0533-3241178

	服务能力
	配备在编人员4名、电脑4台、打印复印设备2台，公众号宣传，自有房屋场地、财政资金保障。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女性

	备  注
	


妇女儿童家庭关爱帮扶

妇女儿童家庭关爱帮扶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妇女儿童家庭关爱帮扶

二、办理依据

（一）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51号）第四条“主要职责”和第五条“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设1个内设机构”；
（二）《沂源县妇女联合会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源妇发〔2021〕1号）。
三、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

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沂源县胜利路13号。

四、办理条件

（一）在登记的法人事业单位；

（二）县编办批准的业务宗旨和范围内容；

（三）依托社会资源和专业人员队伍；

（四）财政资金保障。

五、申请材料

（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二）设立关爱帮扶送温暖系列活动项目。

六、基本流程

（一）与社会各界联系，壮大巾帼志愿者队伍，争取筹集帮

扶财物及财政项目资金支持；

（二）联系、考察确定需要帮扶的困难妇女儿童和家庭；

（三）组织开展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

七、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八、办理时限

全年。

九、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综合服务科

2.电话咨询：0533-3241178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女性
妇女儿童家庭关爱帮扶流程图


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论述,促进家庭成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新时代家庭观。参与家庭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适合沂源县家庭特点的家庭教育课程体系的研发和家庭教育工作规划的制定工作，促进家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加强与社区（农村）家长学校、学校（幼儿园）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服务阵地的联系，承担专业化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的培育，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推动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咨询）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承担法律援助、热线接听、心理疏导等综合服务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承担涉及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推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的实施。

	事项依据
	1、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51号）第四条“主要职责”和第五条：“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设1个内设机构”；

2.《沂源县妇女联合会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源妇发〔2021〕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综合服务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王鑫

	
	办公电话
	0533-3241178

	服务能力
	配备在编人员4名、电脑4台、打印复印设备2台，公众号宣传，自有房屋场地、财政资金保障。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女性

	备  注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二、办理依据

（一）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51号）第四条“主要职责”和第五条：“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设1个内设机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

（三）《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

（四）《沂源县妇女联合会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源妇发〔2021〕1号）。
三、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

沂源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胜利路13号。

四、办理条件

（一）在沂源县事业登记管理局登记的法人事业单位；

（二）县编办批准的业务宗旨和范围内容；

（三）有固定的场所、师资和专业人员队伍；

（四）开展的业务是妇女、儿童和家庭需求；

（五）财政资金保障。

五、申请材料

（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二）设立家庭教育公益服务活动项目。

六、基本流程

（一）在沂源县妇联“沂源女性”微信公众平台、下发活动通知；

（二）参加活动人员电话或网上报名；

（三）聘请家庭教育导师按通知时间进行专业授课、培训、咨询和现场指导。

七、是否收费依据及标准

否。

八、办理时限

全年。

九、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综合服务科

2.电话咨询：0533-3241178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女性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流程图


沂源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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